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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２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六届

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下午

１４

时在杭州华侨饭店会议室召

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７

名（楼江跃、彭涛、郑可集、杜鹤鸣、金德钟、陈凌、辛金国

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出席董事

２

名（朱文革董事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辛金国独

立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孙笑侠独立董事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陈凌独立

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方式、程序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由董事长彭涛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

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楼江跃、郑可集、杜鹤鸣、金德钟回避

表决。

同意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 以

５．５

亿元的价格

收购其持有的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将促进公司进一步整合资

源，防范同业竞争，有利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和长远发展。

本提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３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拟出资

５．５

亿元人民币，收购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广厦

东金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关联事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交易影响：本次交易将促进公司进一步整合资源，避免同业竞争，有利于公司的长

期稳定和长远发展。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风险提示：（

１

）交易标的由于开发用地周边条件尚未成熟，目前暂未按土地出让合

同约定日期开工， 广厦控股承诺：如因开发条件不成熟未能及时开工导致土地被收回，广

厦控股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

２

）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现阶段并非项目开发的最佳时

机，且在短期内具体开工时间难以确定，故公司无法对交易标的作出盈利预测；（

３

）交易标

的已累计对外担保

２５５２０

万元，广厦控股作出承诺：

①

上述担保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解除完

毕；

②

担保解除前，在本次成交价格中扣除该部分担保金额，即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在

相应担保解除后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项；

③

如上述担保形成实际损失，浙江广厦股份

有限公司有权在剩余未支付款项中直接扣除相应金额， 若担保损失超过该部分未支付款

项金额，广厦控股在损失确定后

１５

日内向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超过部分金额。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交易概述

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金投资”）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厦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拟与广厦控股签订相关协议，收购其持有的东金投

资

１００％

股权。

广厦控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７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６６％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５

日，住所：杭州市玉古路

１６６

号

３

楼；法定代表

人：楼明；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从事高新技术企业及科

技型企业的股权风险投资、实业型风险投资、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的咨询）及科技成

果转让的相关技术性服务，企业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实业投资。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厦控股总资产为

１

，

９９１

，

０８４．６２

万元，净资产

５９９

，

５０８．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净利润

２９

，

９０７．８６

万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东金投资概况

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住所：浙江省东阳市振兴路

１

号；法

定代表人：包继承；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对建设、宾馆、旅馆、教育、医疗、建材、工业等国家政策法

规允许的项目投资。 广厦控股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二）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３９

，

０７７

，

９９２．６８ ４０５

，

６７１

，

７３９．３５

负债总额

５３６

，

９１４

，

６５７．９９ ３８９

，

６５５

，

９４４．２６

所有者权益

２

，

１６３

，

３３４．６９ １６

，

０１５

，

７９５．０９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２

，

２９３

，

１４３．０９ １１

，

６９８

，

８６６．４１

净利润

－１２

，

９０１

，

０２６．１５ １０

，

２４１

，

５３０．４０

（三）交易标的主要资产情况

名称 鹰山花园 建材一厂地块 建材二厂地块

食品厂

（

西岘路

１４

号

）

地块

西岘路

２１

号地块

地块

吴宁东路

１５７

号

地块

磁性公司地块

白云街道西山路

２２

号地块

类别 存货 存货 存货 存货 存货 存货 存货 存货

权属 东金投资

已设

３６００

万元担

保

已设

１８１１０

万元担

保

东金投资

已设

７００

万元担

保

已设

１１００

万元担

保

已设

２０００

万元担

保

东金投资

所在地 东阳 东阳 东阳 东阳 东阳 东阳 东阳 东阳

获得该项资产

的方式

自有土地 自有土地 自有土地 自有土地 自有土地 自有土地 自有土地 自有土地

运营情况 正在开发 待开发 待开发 待开发 待开发 待开发 待开发 待开发

账面价值

９７，７８８，４６８．８３ １９，８４８，１３６．７２ ５９，２４６，２０１．９８ ９０１，３８１．９３ ３，１７４，８３４．４２ ７，６９１，７９２．８４ ９，４８１，８２０．５０ ２，４１５，４５６．２５

评估价值

１５７，０１０，３２４．００ １３６，６３７，９３８．００ ３６１，１４９，０２３．００ ３，５６９，６０３．００ １８，２０２，７８９．００ ２２，０２０，０６２．００ ６９，０２５，００７．００ １２，４７２，８１９．００

除上述担保外，东金投资的主要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资产审计、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审计、 评估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事务所和浙江万

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根据浙江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万评报

〔

２０１１

〕

９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东金投资的资产、负债、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分别为

９９２

，

１２５

，

１４０．８８

元、

３８９

，

６５５

，

９４４．２６

元和

６０２

，

４６９

，

１９６．６２

元，与账面值

４０５

，

６７１

，

７３９．３５

元、

３８９

，

６５５

，

９４４．２６

元和

１６

，

０１５

，

７９５．０９

元相比分别增值

５８６

，

４５３

，

４０１．５３

元、

０．００

元和

５８６

，

４５３

，

４０１．５３

元，增值率分别为

１４４．５６％

、

０．００％

和

３６６１．７２％

。

（单位：元）

资产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值

％

流动资产

３９１

，

４０４

，

０９０．０２ ９８０

，

８６８

，

０１０．４８ ５８９

，

４６３

，

９２０．４６ １５０．６０％

非流动资产

１４

，

２６７

，

６４９．３３ １１

，

２５７

，

１３０．４０ －３

，

０１０

，

５１８．９３ －２１．１０％

其中

：

长期投资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１２

，

４８４．０７ －２

，

９８７

，

５１５．９３ －３３．１９％

固定资产

１

，

２７１

，

８３３．００ １

，

２４８

，

８３０．００ －２３

，

００３．００ －１．８１％

其中

：

设 备

１

，

２７１

，

８３３．００ １

，

２４８

，

８３０．００ －２３

，

００３．００ －１．８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

，

９９５

，

８１６．３３ ３

，

９９５

，

８１６．３３

资产合计

４０５

，

６７１

，

７３９．３５ ９９２

，

１２５

，

１４０．８８ ５８６

，

４５３

，

４０１．５３ １４４．５６％

流动负债

３８９

，

６５５

，

９４４．２６ ３８９

，

６５５

，

９４４．２６

负债合计

３８９

，

６５５

，

９４４．２６ ３８９

，

６５５

，

９４４．２６

所有者权益

１６

，

０１５

，

７９５．０９ ６０２

，

４６９

，

１９６．６２ ５８６

，

４５３

，

４０１．５３

，

３６６１．７２％

评估值与账面净值差异较大，增值率较高，主要原因系：

（

１

）广厦控股为加强对东阳及周边地区子公司的集中管理，于

２００８

年注册成立了浙江

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其性质为区域管理型公司，主要负责整合当地资源，管理广厦控

股及其下属子公司在当地一定数量的老企业和工业厂房。 该部分企业由于大部分成立于

上世纪

８０

年代，基本已处于停业或面临注销、吊销状态。

２０１０

年，东金公司在补缴一定数

量的土地出让款后，该部分企业厂房用地性质由工业用地转为住宅、商业用地。 由于该部

分土地为多年前取得，且当时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初始成本较低，在东金投资账面上的

成本仅为

２０１０

年补缴的土地出让金金额

１０２

，

７５９

，

６２４．６４

元，不能体现土地的实际价值；（

２

）

东金投资截止评估基准日，账面预收账款为

１５９

，

８３２

，

６５３．００

元，由于项目尚未交付，该部分

预收账款暂无法结转，因此公司净利润体现为亏损，这就导致净资产和评估值相差甚远，

净资产的账面数与公司的实际价值差异较大， 即净资产账面数不能真实体现公司的实际

价值。

评估公司在评估过程中，在参照地块周边土地最近一期成交价格（东阳市国有土地使

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

２０１１－７

），楼面地价约为

４０１９

元

／

平方米）的基础上，考虑到房地

产市场的波动性因素，已对上述地块评估价格作了一定的下调，约为

３５４０

元

／

平方米。 同时，

公司为充分保障未来开发收益，经与股东充分协商，在评估价格上的基础上再以

９１

折确定

最后成交价格，折合楼面地价为

３２２１

元

／

平方米。 因此公司认为交易标的溢价处于正常、合

理的范围，不会损害该部分土地未来开发效益，也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或有事项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东金投资累计对外担保

２５

，

５１０

万元，明细如下：

１

、关联方担保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

万元

）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广厦

（

舟山

）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６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０８ ２０１２－０１－０８

否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１７ ２０１２－０１－１０

否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１０ ２０１２－０６－０９

否

浙江金华广福医院

１，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２０１２－０５－２０

否

浙江广厦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２０１２－０１－１０

否

２．

为非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事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

万元

）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浙江万福建材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２８ ２０１３－０７－１８

否

对于上述担保，广厦控股作出承诺：（

１

）上述担保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解除完毕；（

２

）担

保解除前，在本次成交价格中扣除该部分担保金额，即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在相应担保

解除后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项；（

３

）如上述担保形成实际损失，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

司有权在剩余未支付款项中直接扣除相应金额，若担保损失超过该部分未支付款项金额，

广厦控股在损失确定后

１５

日内向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超过部分金额。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广厦控股持有的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二）合同签订时间

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相关合同。

（三）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５１３３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东金投资的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账面值分别为

４０５

，

６７１

，

７３９．３５

元、

３８９

，

６５５

，

９４４．２６

元、

１６

，

０１５

，

７９５．０９

元。

根据浙江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万评报〔

２０１１

〕

９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采用

资产基础法评估后，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东金投资的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

评估值分别为

９９２

，

１２５

，

１４０．８８

元、

３８９

，

６５５

，

９４４．２６

元、

６０２

，

４６９

，

１９６．６２

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双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价格人民币

５．５

亿元。

成交价格与经审计净资产账面值差异较大， 主要原因系东金投资存量土地原为工业

用地，取得成本较低，随着土地性质的变更和项目周边环境的日渐成熟，该部分存货增值

较为显著。

（四）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付款方式

１

、双方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

６０

日内，支付总价款的

５０％

；

２

、在上述第三条中所述担保解除的前提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前，支付剩余的

５０％

股权转

让款。

（六）合同生效条件

合同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交易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

章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１

、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

东金投资下属土地原为广厦控股在东阳的老企业厂房、原材料存放仓库等，随着近年

来土地性质逐渐转为住宅、商业用地，未来该部分地块将会用于房地产开发。 为兑现广厦

控股股改承诺，进一步减少同业竞争，公司将东金投资收购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将有

效避免未来出现同业竞争的风险。

２

、有利于有效整合资源，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随着东阳城市的整体开发，以及东金投资下属土地周边环境的日渐改善，该部分地块

未来将体现出较好的开发优势。 此次收购将充分利用集团资源优势，进一步增加上市公司

未来土地储备，为公司长远、稳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系出于公司解决同业竞争及自身发展需要，合同条款均按照平等互利、自

愿有偿的市场原则协商确立。 本次资产收购聘请了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

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出具了相关报告。 交易定价严格按照评估价格，同时

综合其他因素确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中小股东和公众投资者权益的行为，不会对公

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响。

２．

由于交易标的周边地块尚未成熟，现阶段并非项目开发的最佳时机，出于利益最大

化考虑，公司在短期内难以确定具体开工时间，无法对交易标的作出盈利预测。 本次关联

交易短期内不能为公司带来收益，但由于现阶段公司对其持有成本较低，因此不会对公司

持续经营和未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收购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主要是为解决与关联方同业

竞争，促进资源整合，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 公司已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了审计、评估工

作，交易事项和交易条件公允、合理，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意见：关于收购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公司法》及有关法律的有关规定，交易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有利

于公司的发展，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审计委员会意见： 我们就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充分有效

的沟通，认真审核了公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同时对公司本次关联

交易审议程序作出认真的监督，认为本次交易事项充分合理，符合公司规范治理和未来发

展的需求。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发

展，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充分了解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基

础上，我们建议公司非关联董事和非关联股东同意该项关联交易事项，切实维护自身和公

司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审计委员会意见；

３

、审计报告；

４

、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４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东阳市蓝天白云会展中心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１

、审议《关于收购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股东、公司全体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股东因故不

能出席会议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六、参加现场会议股东登记方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 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

证、书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法人股股东代表需持本人身

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授权委托书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到下午

３

：

００

）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玉古路

１６６

号广厦集团大楼六楼

邮 编：

３１００１３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７４１７６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５１２５３５５

联 系 人：包宇芬、邹瑜、彭平

七、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社会公众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入股票，其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２

。

八、其他事项：

１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食宿交通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重大突发事件而影响到正常投票，后续进程则按照

当日通知或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进行。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附 件１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个人）出席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盖章（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权限：

１

、审议《关于收购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如有临时提案，受托人（有

／

无）权对临时提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日期： ，本委托书有限期限至 日止。

注：

１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印有效；

２

、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

３

、委托人应对受托人的权限予以明确，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意思进行表决；若否，

请在委托人权限中填写对各个审议事项表决。

附件２：

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总提案数：

１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０５２

广厦投票

１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收购浙江广厦东金投

资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提案

７３８０５２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浙江广厦”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收购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提案》投同

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０５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浙江广厦”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收购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提案》投反

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０５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浙江广厦”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收购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提案》投弃

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０５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

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

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

的，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９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股份”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传真、邮件等方式发出

了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如期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本次会

议通知、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会议

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厦工股份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额度的新增担保

（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等）。

２

、审议通过《厦工股份关于向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同意公司与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翼投资”）共同对子公司厦门海翼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租赁公司”）按原股权比例进行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金

６

亿

元，其中：本公司本次增资

０．７

亿元，共出资

２．１

亿元，占租赁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５％

；海翼投资

本次增资

１．３

亿元，共出资

３．９

亿元，占租赁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５％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方

董事郭清泉、王昆东、牟建勇、陈培堃、王智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厦工股份与关联方海翼投资共同对租赁公司增资，将降低租赁公司资产负债率，

扩大租赁公司经营规模，使之更好的适应信用销售环境下的激烈竞争，促进厦工股份产

品销售、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厦工股份及代理商的后市场获利能力；此事项已得到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且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遵循了关联方回避原则并履行

了回避表决义务，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本次增加注册资本金，海翼投资、厦工股份双方均全部以现金出资，且按出资额比

例确定双方在租赁公司的股权比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该事项

申请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厦工股份内部控制手册》及《内部控制系统实施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８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０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股份”或“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召开。 应到会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厦工股份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监事会认为：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 合法可

行；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需注意

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手续，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２

、审议通过《厦工股份关于向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监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对子公司厦门海翼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租赁公司”）增资，将降低租赁公司资产负债率，扩大租赁公司

经营规模，使之更好的适应信用销售环境下的激烈竞争，促进公司产品销售、扩大市场占

有率，提高公司及代理商的后市场获利能力；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证券简称：厦工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１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工作顺利开展，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为全资子公

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国贸”）提供贷款、信用证、承兑汇票、保函

担保等担保金额共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该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关决议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号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厦工国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公司拟对其新增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

度（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等）。

二、被担保人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６６８

号海翼大厦

２１

层；

注册资本：

６

，

１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娜；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不含商场零售）：工程机械及其零配件、金属材料、汽车零配

件、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材料；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厦工国贸的总资产

２６

，

８２４．２２

万元，净资产

９

，

５８０．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共计

５６

，

０１６．３３

万元。

三、 计划新增担保额度情况

公司拟对厦工国贸新增的担保额度（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

等）情况如下表：

子公司名称 公司持股比例 新增担保额度 预计担保有效期限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一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２

，

６６２．１１

万元，未发生逾期担保，且

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厦工国贸提供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证券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２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公司与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对子公司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以现金按原股权比例进行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金由

４

亿元增加到

６

亿元，其中：本公司

占合营公司

３５％

股权，本次增资

０．７

亿元；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占合营公司

６５％

股权，本

次增资

１．３

亿元。

２

、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董事会就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方董事郭清泉、王昆东、

牟建勇、陈培堃、王智勇回避表决；三位独立董事表决同意。

３

、关联交易的影响：本次厦工股份与关联方共同对租赁公司增资，目的在于扩大租赁

公司经营规模，使之更好的适应信用销售环境下的激烈竞争，促进厦工股份产品销售、扩

大市场占有率，提升信用管理水平、改善风险管理体系，培育客户忠诚度，提高厦工及代

理商的后市场获利能力。

一、关联交易概述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股份”或“公司”）与厦门海翼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翼投资”）拟共同对子公司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租

赁公司”）按原股权比例进行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金

６

亿元，其中：本公司本次增资

０．７

亿

元，共出资

２．１

亿元，占租赁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５％

；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增资

１．３

亿

元，共出资

３．９

亿元，占租赁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５％

。

因本次增加注册资本金，海翼投资、厦工股份双方均全部以现金出资，且按出资额比

例确定双方在租赁公司的股权比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该事项

申请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６６８

号海翼大厦

Ｂ

座

２６

层

２６０１

；

法定代表人：谷涛；

注册资本：

１

亿元整；

实收资本：

１

亿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对制造业、采矿业、电力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仓储物流业、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进行投资；提供企业管理、投资策划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 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股权比例详见下图）。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现注册资本金为

４

亿元，法定代表人曾国元，股东为海翼

投资（

６５％

股权）、厦工股份（

３５％

股权）。 租赁公司主要经营各类设备及交通工具的融资租

赁业务、工程机械融资租赁业务等，公司成立后业务发展迅速，

２０１０

年融资租赁设备金额

２１．５

亿元，融资总额

１８．２

亿元，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实际完成融资租赁设备金额

１９．１

亿元。

根据租赁公司业务发展计划，预计

２０１２

年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为满足经营业务扩大

的需要，股东双方决定对租赁公司按原股权比例增资

２

亿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该投资项目为按原股权比例共同对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以

现金方式增资

２

亿元，其中海翼投资

１．３

亿元，厦工股份

０．７

亿元。

增资后，租赁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６

亿元，其中海翼投资共出资

３．９

亿元，厦工股份共出

资

２．１

亿元，双方股权比例未有变动。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厦工股份与关联方共同对租赁公司增资，目的在于降低租赁公司资产负债率，扩

大租赁公司经营规模，使之更好的适应信用销售环境下的激烈竞争，促进厦工股份产品

销售、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信用管理水平、改善风险管理体系，培育客户忠诚度，提高厦

工股份及代理商的后市场获利能力。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厦工股份与关联方海翼投资共同对租赁公司增资，将降低租赁公司资产负债率，

扩大租赁公司经营规模，使之更好的适应信用销售环境下的激烈竞争，促进厦工股份产

品销售、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厦工股份及代理商的后市场获利能力。

此事项已得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并且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遵循了

关联方回避原则并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独立董事的事前意见；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４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５

、公司与海翼投资向租赁公司增资的《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１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以通讯

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事长陈建忠先生主持，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江阴分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强化权责利，公司董事会同意设立江苏霞客环保色

纺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

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办理设立江阴分公司工商登记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国投瑞银瑞源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告

国投瑞银瑞源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

码：

１２１０１０

）发行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于发行期内通过代销机构认购本基金

３０００

万元。认购费用按照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支付。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９６

号《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

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本公司认购本基金的份额等具体

信息将在该基金合同生效公告中披露。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的规定，遵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并严格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１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级保密

资格审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收到辽宁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查认证委员会的证

明，经审查公司达到《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级保密资格标准》

要求，保密资格证书正在办理中。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８

，

９００９１２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桥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９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全票

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畅联物流

４１％

股权的议案》

同意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联发公司”）所持上海畅

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联物流公司”）

４１％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外联发公司仍将持有畅联物流公司

２４％

的股权。

本次股权协议转让须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转让价格不低于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得

出的评估价格，即

９７５０．２１

万元。 最终转让价格以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备案的评估价格为准。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３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

公司长春高琦收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投

资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公告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获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投资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５２

）， 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春高琦”）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接到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号

为长发改高技 【

２０１１

】

３７４

号文件 “转发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项目投资计划通知”。长春高琦耐热聚酰亚胺纤

维产业化项目获投资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

截至公告日，长春高琦已经收到上述款项，并将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将上述拨款计入营业外收入，对公司当期损益有一定影响，但最终仍须以会

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６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８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帮助公司发展，公司股东、董事长姚新德先生以其持有公司的

７７３

万

股限售流通股为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桂县支行申请最高额

５４２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姚新德先生的通知：上述股份的质押

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公司股东姚新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

，

６０１

，

６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５０％

。 累计质押

１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７８．８９％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２８％

。 其中此次质押

７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的

５６．８３％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７％

。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６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产

９６０

万张高等级电子工业用

系列覆铜板、

１

，

２００

万米半固化片项

目”部分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实施的 “年产

９６０

万张高

等级电子工业用系列覆铜板、

１

，

２００

万米半固化片项目”， 在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已根据项目进展需要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其中月产能

２０

万张，年产

２４０

万张高等级电子工业用系列覆铜板的生产线经过调试和试生产， 目前

运行正常，产品质量及生产能力达到设计要求，该生产线自公告之日起全

面投产。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２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公司

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特变集团）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特变集团因向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进行信托融资，将其持有的特变电工

５

，

４００

万股股票质押给厦门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为该信托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期限

２

年；上述质押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

截至目前，特变集团持有的特变电工股票被质押股份合计

２９

，

３５０

万股。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８日


